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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第3号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上海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变更登记个人

所得税完税凭证查验服务工作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发布〈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）相关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

上海市税务局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个人转让股权个人所

得税实施联合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

通告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363/c21603682/content.html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810341/n810825/c101434/c12223115/content.html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810341/n810825/c101434/c12223115/content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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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个人转让股权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，在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前，扣缴义务人、纳税人应依法在被投资企业

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。

二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

行个人股权转让信息自动交互机制。市场主体登记机关根据税务

机关提供的《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完税情况表》办理股权变更登

记。

三、本通告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完税情况表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11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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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编号：XXXXXXXXX

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完税情况表
申报日期 年 月 日

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股权出让方信息

出让方姓名

出让方身份证件类型

出让方身份证件号码

股权受让方信息

受让方姓名（名称）

受让方证件类型

受让方纳税人识别号

（受让方证件号码）

被投资企业信息

被投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被投资企业名称

主管税务机关

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

转让协议信息

转让股权占企业总股权比例

（占企业注册资本比例）

转让协议签署日期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由税务机关留存，一份交由纳税人。

开具机关（章）：

开具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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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区税务局、第三税务分局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个人所得税处承办
办公室2022年11月28日印发


